
《宝鸡市爱国卫生实施办法》、《宝鸡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规定》

已经市政府审议通过，现予发布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宝鸡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规定

第一条为了保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，减少吸烟造成的各种危害，根

据《陕西省爱国卫生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实行"限定场所、单位负责、社会监督、依

法管理"的原则。

第三条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(简称爱卫会)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

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工作的监督管理；爱卫会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。

第四条下列公共场所禁止吸烟；

(一)托儿所、幼儿园及青少年活动基地；

(二)医疗机构的候诊区、诊治疗区和病房；

(三)各类学校的教室、实验室、图书阅览室以及师生集中活动的场

所；

(四)会议厅(室)；

(五)影剧院、歌舞娱乐厅、录像放映厅、游艺厅（室）；

(六)室内体育集体训练、比赛、经营场所；

(七)图书馆阅览室、档案馆查阅室、博物馆、美术馆、展览馆、科

技馆的展示厅；

(八)邮电、金融机构、大中型商店(场)、书店的营业场所；

(九)公共汽车、铁路、长途客运的售票厅、候车室；

(十)禁止吸烟的其它公共场所。



本条中第(五)一(九)项中所列公共场所可设置有明显标志的吸烟室

(区)。

第五条 禁止利用广播、电影、电视、报张、期刊发布烟草广告。

第六条 全社会都应支持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工作。

第七条 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的所在单位应履行下列职责:

(一)制定本单位禁止吸烟的具体措施并认真执行；

(二)做好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宣传教育工作；

(三)在本单位禁止吸烟场所设置统一、醒目的"禁止吸烟"标志；

(四)在本单位禁止吸烟场所内，不得摆放附有烟草广告的标志或物

品；

(五)对在本单位禁止吸烟场所内的吸烟者，采取劝阻措施。

第八条 公民有权要求在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内的吸烟者停止吸烟。

公民有权要求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的所在单位履行本规定第七条规

定的职责。

公民有权向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监督管理部门举报违反本规定的行

为。

第九条 各级爱卫会对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

单位和工作人员，给予表彰和奖励。

第十条 在禁烟场所吸烟的，依据《陕西省爱国卫生条例》第二十九

条第五款之规定，由市、县区城市市容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并根据情节

轻重给予警告，并处十元以下罚款。



第十一条禁止吸烟场所所在单位对吸烟管理不力的，依据《陕西省

爱国卫生条例》第三十一条之规定，由市、县区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对管

理单位处以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。

第十二条 本规定实施中的只体应用问题由市爱卫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